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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有线数字电视箱安装在原布线位置，规格建议不小于400mmx300mmx120mm，

并预留220V电源插板。

2.有线电视-5电视电缆、六类线（电脑网线）应从有线电视箱出发以星型方式接出，直接敷

设到各房间的面板盒。-5电视电缆、六类线（电脑网线）必须同时到达面板盒

（如图所示），作为数字互动电视使用的预留。

3.布线完毕，应做测试，保证预埋线连通性，切忌装修损坏，在电视箱内的各线头应做好各

房间去向标识说明。

4.严禁220V电源插座与电视网络插座共用底座，以防触电，确保使用、维修安全。

5.用户购买有线电视分配器、-5电视电缆、六类线（电脑网线）时，为保证器材、电缆线的质

量，建议到正规商家或到广电数字电视营业厅购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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求购出售 出租转让
招工求职 遗失声明

厂房出售
坐落在世雅工业功能分
区厂房占地 2400㎡，地
块优，出入方便，急于出
售 。 有 意 者 请 联 系 ：
18757892381。

厂房出租
东永二线夏杜曹工业功
能分区，一楼 2600 平方
米，可分三块出租，二楼
1800㎡，阁楼 600㎡，交

通方便，大车可直达，装
卸方便。联系电话：市府网
251392，13106267076。

厂房出租
经济开发区子政路750㎡
二楼厂房，全新货梯，环
境好地段优，租金价格
面 议 。 电 话 ：
13967915901，575901。

场地出租
黄棠工业功能分区场地

出 租 。 联 系 ：
13506598501，698501。

厂房出租
金 山 东 路 15 号 厂 房 出
租，3 楼 2700㎡，可分租
1300-1500 ㎡ ，承 重 每
平方米 1 吨，1000g 及以
下注塑机可摆放，总重
10 吨以下汽车可直接上
楼 。 联 系 电 话 ：
18458089888，583838。

厂房出租
花街 330 国道旁独栋一
楼二楼共 5000㎡，三楼
1600㎡，交通方便。电
话：13805790730。

厂房出租
武义百花山工业区厂房出
租 ，一 楼 1500㎡，二 楼
2500㎡左右，阁楼583㎡，
租金面议。联系电话：

15058597363（万）。

芝英厂房出租车间承包

出租芝英南市街 1-3 楼

5000㎡标准厂房，另外

有加工中心车间（cnc 五

台）喷塑车间流水线二

条分别对外承包。联系

电 话 ：13967920239，

685239。

（2025）浙0784强清7号
本院根据申请人永康市市场监督

管理局的申请，于 2025 年 4 月 14 日裁
定受理了永康市铭佳门业有限公司强
制清算一案，并已指定浙江律明律师事
务所为清算组。本案适用快速审理方
式。永康市铭佳门业有限公司的债权
人应当在本公告之日起至 2025 年 6
月 6 日止，向清算组申报债权，说明债
权数额、有无财产担保及是否属于连带
债权，并提供相关证据材料。逾期申报
者，可以在财产最后分配前补充申报，

但对此前已进行的分配无权要求补充
分配，同时要承担为审查和确认补充申
报债权所产生的费用。永康市铭佳门
业有限公司的债务人或者财产持有人
应尽快向清算组清偿债务或交付财
产。永康市铭佳门业有限公司的投资
人 、股 东 、高 管 及 财 务 负 责 人 应 在
2025年6月6日前向清算组提交述职
报告，提交财产状况说明、债务清册、债
权清册、有关财务会计报告以及职工工
资的支付和社会保险费用的缴纳情况，
并交付占有和管理的财产、印章和账
簿、文书等资料。未在期限内履行上述
义务的，将依法追究相关法律责任。债
权申报地址：浙江省永康市总部中心金
同大厦四楼（浙江律明律师事务所），邮
编：321300，联系人：夏晓飞，联系电

话：13566752972。
（2025）浙0784强清8号

本院根据申请人永康市市场监督
管理局的申请，于 2025 年 4 月 14 日裁
定受理了浙江宇傲工贸有限公司强制
清算一案，并已指定浙江丽州律师事务
所为清算组。本案适用快速审理方
式。浙江宇傲工贸有限公司的债权人
应当在本公告之日起至2025年6月6
日止，向清算组申报债权，说明债权数
额、有无财产担保及是否属于连带债
权，并提供相关证据材料。逾期申报
者，可以在财产最后分配前补充申报，
但对此前已进行的分配无权要求补充
分配，同时要承担为审查和确认补充申
报债权所产生的费用。浙江宇傲工贸

有限公司的债务人或者财产持有人应尽

快向清算组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。浙江

宇傲工贸有限公司的投资人、股东、高管

及财务负责人应在2025年6月6日前

向清算组提交述职报告，提交财产状况

说明、债务清册、债权清册、有关财务会

计报告以及职工工资的支付和社会保险

费用的缴纳情况，并交付占有和管理的

财产、印章和账簿、文书等资料。未在期

限内履行上述义务的，将依法追究相关

法律责任。债权申报地址：浙江省永康
市总部中心金都大厦14楼（浙江丽州律
师事务所），邮编：321300，联系人：俞军
杰、马云鹏，联系电话：13858921630、
15857998560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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